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深圳市地方标准《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是

依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5 月发布“深圳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

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中第 100 项确认立项。 

该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深圳市国家气候观象台，行业主

管部门为深圳市气象局。 

二、背景和意义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是围绕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础

的气象观测服务和保障支撑，将涵盖大气、环境和生态方面

的精细化观测设施、数据和服务产品融入智慧城市建设，使

其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基本要素。深圳市作为超

大城市，传统的天气预报已经满足不了政府、行业的更高要

求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预警信号已超越单纯的气象要

素标准，需要与用户应对能力相结合。随着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深入推进以及智能观测技术的快速

提升，需要实现气象观测与服务的智慧化转型发展。 

通过制定该标准，规范设备布局、安装、性能，以及数

据采集、传输和共享，提升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及准确性，达



 

 

到城市微小尺度气象探测网数据的可用和可共享的目标。避

免各厂家盲目发展各自的设备标准，导致数据质量差，无法

统一规范管理，造成数据收集困难。 

三、编制原则 

为保证编制标准的科学、规范、先进和适用，使《多功

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具有较高的质量，我们坚持按

照以下原则指导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一）科学性原则 

标准的编制应以标准化理论为指导，组通过深入研究国

家、广东省和其他省市相关发布管理制度和方法，以及深圳

市经过多年建设区域自动气象站积累的经验和相关规范性

文件，注重信息发布的科学性，并以此作为标准编制的基础

和依据，运用科学的方法建立标准。 

（二）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来的，而且多功能智

能杆气象监测建设具有地方特殊性，因此在编制的过程中充

分考虑适用原则，必须保证标准能满足深圳市多功能智能杆

系统设计与工程建设相关要求，符合深圳市的实际情况，适

用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

建设工作，从实际出发，编制标准。 

（三）协调性原则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目前没有专门的国家、行业

标准，但是国家有发布相关的气象监测仪器建设标准。在制

定本系列标准的过程中，标准的编制协调参照了国家标准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23-2017）、中国气象

局综合观测印发的《便携式自动气象观测仪分级技术规范》

（试行）等相关规范或技术文件，保证与相关的标准和已实

施技术规范的协调一致。 

四、主要编制过程 

制定《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主要经历了以

下阶段： 

（一）规划、预研阶段 

2019 年 8月-2020 年 2 月，深圳市国家气候观象台根据

项目实施需要开始筹划编制相关标准。 

2020 年 3月，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标准编制立

项申请。 

2020年 5月，项目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批准。 

（二） 调研阶段 

2020 年 5 月-7 月，项目组根据前期预研成果，有计划

收集、梳理与微气象传感器建设的相关资料，并形成资料集

合。按照上述资料初步构建标准框架，结合相关项目经验积

累及调研成果开始构思标准。 

（三） 草案阶段 

2020 年 8月，开始根据前期的收集研究的相关资料，编

制标准草案。 

2020 年 8 月—10 月，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并在编

制组内部反复研讨、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 征求意见阶段 



 

 

2020 年 8-10 月，编制组在深圳市气象局内部开展了三

轮征求意见讨论会，就标准内容进行充分讨论，形成标准正

式征求意见稿。 

深圳市气象局拟定于 2020 年 11月中旬，正式将标准征

求意见稿发送深圳市各相关部门、各区级相关单位征求意

见。 

编制组拟定于 2020年 11月下旬汇总各相关部门及专家

意见，并根据意见对标准各条款讨论、修改、完善，形成标

准送审稿。 

五、标准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依据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旨在能有效指导如何

结合智能灯杆搭载建设微气象传感器及相关工作的有效开

展，标准结构包括 13 个章节，其中布设原则，选址安装，

设备选型、数据采集、传输和共享，以及管理和维护要求是

本标准的核心章节。以下对文件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

明。 

（一）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深圳市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的建设内

容，包括布设原则、环境选址、设备安装、设备选型、技术

参数、数据共享、设备管理与维护等。 

本规范适应深圳市各行政区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 

（二）术语和定义 

本章规定了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探测环境、影响



 

 

源、防雷装置等相关专业术语和定义。 

本章编制依据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多

功能智能杆建设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气象

信息服务单位气象探测站点建设备案管理办法》（气测函

„2017‟91号）、地面气象观测规范（QX/T 61—2007 ）、

气象台（站）防雷技术规范（QX 4—2015）  

（三）布设原则 

本章包括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的基本布设原则。 

本章是参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QX/T 61—2007 ）、海

滨观测规范（GBT14914—2006）、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

工程建设规范（SZDB4403/T 30-2019）。 

（四）选址安装 

本章包括气象监测环境要求，以及安装方式的规定。 

本章编制依据是区域自动气象站站建设指导意见（气测

函„2009‟248 号）、海滨自动气象站建设和防护技术要求

（气测函„2015‟87号）。 

  （五）设备选型 

本章包括气象监测设备技术参数要求 

本章编制依据是《便捷式自动气象观测仪分级技术规范

（试行）》（中国气象局印发）、区域自动气象站站建设指

导意见（气测函„2009‟248号）。 

（六）数据采集、传输和共享 

本章包括气象监测设备采样和算法，以及数据格式的要



 

 

求。 

本章编制依据是 QX/T 45—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2017）、《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法》。 

（七）设备管理和维护 

本章包括气象监测设备管理和日常维护要求。 

本章编制依据是区域自动气象站维护技术规范（QXT 465

—2018）、自动气象站维护技术规范（SZDB/ 142-2015）、

观测设备维护管理程序（广东省气象局）。 

 


